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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律师事务所 

关于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的有关规定，经世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

所”）接受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

会的委托，指派罗安琪、刘雅茜律师出席了公司于2020年9月7日（星期一）下午15:30

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生盖营村生盖营巷蒙草集团百草园三楼会议室召开的2020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大会表决程序等事宜进行了审查，现发表

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公司已于2020年8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了《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公司发布的通知载明了会议的时间、地点、会议审议的事项，说明了

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及有权出席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姓名。 

2、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0年9月7日（星期一）下午15:30在呼和浩特市

新城区生盖营村生盖营巷蒙草集团百草园三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表决。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其他

事项与上述公告披露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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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及《规则》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

人，代表股份393,334,86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4.5184％。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会议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

表决的股东共计8人，所持股份为1,761,9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098％。以上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验证。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会议人员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公司董事会聘请的律师。  

3、会议召集人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经验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参加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  

三、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仅就公告的议案内容进行讨论和表决。 

四、关于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结果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

审议的议案投票表决，表决的事项与《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审议事项相同。公司按照《公

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当场公布了现场表决结果。该议案涉及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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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数不计入相关议案出席股东代

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统计数

据，与公司统计的现场投票数据合并后，表决情况如下： 

审议《关于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3,436,2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5797％；

反对1,237,4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3132％；弃权423,1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071%。 

表决结果：通过 

经验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会议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签字页另附，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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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经世律师事务所关于内蒙古蒙草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签章页，以下无正文） 

 

 

 

 

经世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罗安琪 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刘雅茜 _____________ 

二〇二〇年九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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